附件4：
保密承诺函
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我方拟参与贵方开展的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的招募，我方承诺：
[bookmark: _GoBack]鉴于我方在参与过程中可能接触或使用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的保密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方就保密义务相关事宜做出如下承诺：
一、保密信息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公司的财务数据、资产清单、客户信息、技术资料、经营策略、员工信息、法律文件及其他未公开的商业、技术或管理信息（无论以书面、口头、电子或其他形式提供）。
二、保密义务：
1.承诺方仅将保密信息用于评估是否参与本次重整投资之目的；
2.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传播、转让或允许他人使用保密信息；
3.应采取不低于保护自身商业秘密的标准对保密信息予以保护；
4.如法律、监管机构或司法程序强制要求披露，应事先通知管理人（除非法律禁止）。
三、保密期限：自本函签署之日起至相关信息依法公开或不再具有保密性质之日止，不少于三年。
四、违约责任：如因承诺方违反本函导致目标公司或管理人遭受损失，承诺方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赔偿责任。
五、信息返还或销毁：如承诺方最终未成为重整投资人，应在收到管理人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返还或销毁所有载有保密信息的载体（包括复印件、电子文档等），并向管理人出具书面销毁证明。
六、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对承诺方及其关联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特此承诺。

承诺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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